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  借 款 單
	單位
	
	經費來源
	

	借款事由
	

	借支金額
	百萬
	十萬
	萬
	千
	百
	十
	元
	※請以阿拉伯數字表示

	
	
	
	
	
	
	
	
	

	借 支 日 期
	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預計還款或核銷日期
	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活動起迄日期
	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 至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	請勾選

領取方式
	□領現金【領款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】
□匯入帳戶（限廠商及個人旅費）
廠商統編（或身份證字號）                
＿＿＿  ＿＿＿＿＿＿銀行（郵局）                     分行（支局）
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戶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支票【支票抬頭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】

	聯絡電話
	

	檢附文件
	· 原簽公文影本     □奉核准之請購單

	借款人
	
	借款一級單位主管
	


備註：

1. 一萬元以上請提前5日送主計室開立傳票。
2. 請確實填寫上表欄位「預計還款或核銷日」，借款人亦應據此立即辦理核銷。
3. 借款人應妥為保管公款，避免公私混用，如有損失應負賠償責任，並由計畫主持人及借款相關單位主管負連帶責任。
4. 借款人、計畫主持人及借款相關單位主管應負限時清結責任。

5. 借款人應於活動結束後2個月內完成核銷，並檢附原核准公文影本。
例：活動期間為3/15~3/20，預計核銷期限填寫5/20前之日期；倘若活動日期為12月份，則核銷期限為12月31日。
6. 借款人以本校正式編制人員、契僱人員、校務基金人員及各計畫專任人員為限。

7. 一萬元以下借款，請至出納組網頁下載借款單。
